國立政治大學產學合作績優獎申請公告
受理身分：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學或研究人員
申請時間：每年辦理一次，受理申請期間自每學年12月15日起，至隔年1月15日止。
遴選說明：
1、 依據「國立政治大學產學合作獎勵辦法」辦理。
2、 申請資格：凡本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學或研究人員，具備政府、產業及社會實踐之優良產學合作成果，得依本辦法提出申請。
3、 [bookmark: _Hlk190771632]產學合作事蹟認列範圍：自申請日前五年之1月1日起，至申請前一年之12月31日止，以本校名義簽約之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非國科會計畫、技術移轉合約、專利授權合約及依本校衍生企業管理辦法設立之衍生企業。若申請人曾獲得本獎勵，則其於獲獎該年度計算之所有產學合作績效，皆不納入本次申請計算。
4、 審查作業：
(1) 作業步驟：
1. 初審：由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進行紙本申請資料形式審查及初步核定。
2. 決審：由遴選委員會依共識決原則進行最終審查，確定獲獎名單後，提報校長核定。       
(2) 審查原則：以產學合作之規模與影響力為主要評選依據，並綜合考量其
對本校學術發展及產業實務應用之實質貢獻。
5、 申請作業：
(1) [bookmark: _Hlk190769345]本校「產學合作獎」申請採紙本送件方式辦理，請備妥申請文件，並於每年1月15日下午5時前，以公文掛號寄送至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始完成申請作業。
(2) 申請文件：
1. 國立政治大學產學合作獎申請表
2. 教師整體績效評量表
[bookmark: _Hlk190768640][bookmark: _Hlk190768752][bookmark: _Hlk190768743]應包含近五年內以本校名義簽署之國科會及非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申請人請自「教師資訊系統」下載並列印整體績效評量表（路徑：INCCU → 校務資訊系統 → 教師資訊系統 → 經歷榮譽），並請事先確認個人目錄資料已維護及更新，以免影響申請權益。
3. [bookmark: _Hlk190768856]其他產學合作績效表
[bookmark: _Hlk190768824][bookmark: _Hlk190771566][bookmark: _Hlk190769275]請列舉近五年內之研發成果、技術移轉、專利授權及衍生企業之績效，並依序填寫於指定表格中。
4. 產學合作事蹟相關證明文件
[bookmark: _Hlk190768947]包括計畫核定清單、產學合作合約書、技術移轉合約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請以A4紙張規格複印，並請依國科會產學合作相關計畫、非國科會計畫及其他產學合作績效順序排列。
(3) 申請人應遵守學術倫理規範，所有申請資料須確保真實無誤。若有違反誠信原則之情事，將依相關規定予以處理。
6、 本案聯絡人：產學營運暨創新育成總中心王恬恬，分機：69306， E-mail：133227@nccu.edu.tw
